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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逸越

摘暋暋要:传统合同法以当事人的约定作为判断标的物是否存在瑕疵的首

要标准,但欧盟2019/770号指令突破了这一做法,在以数字产品

为标的物的合同中构建起综合的瑕疵判断标准,包括主观要求、
客观要求、恰当集成要求等。尤其是新创设的经营者更新义务,
是针对数字时代和数字产品特点的一大立法创新,具有深远意

义。德国在转化欧盟指令的过程中充分尊重了本国的法律传统

和概念体系,显著提升了德国应对数字化的能力。我国法中尚未

出现完整的数字产品规制体系,应当充分参考借鉴欧盟和德国的

立法经验,尽快形成对数字产品的有效规制,以应对数字时代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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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暋言

数字化变革正在席卷人类生活各领域,栙深刻重塑着社会经济结构与日常生

活方式。数字技术不仅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栚也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法律规

范。尽管手机应用程序(App)、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等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但长期以来一直缺乏专门性的法律规制。针对这一情况,欧盟于2019
年5月20日颁布了《关于提供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的若干合同法方面的指令》栛

(Richtlinie湽berbestimmtevertragsrechtlicheAspektederBereitstellungdigitaler
InhalteunddigitalerDienstleistungen,以下简称“欧盟2019/770号指令暠),针对数

字内容和数字服务进行规制。根据该指令第1条的定义,数字内容指以数字形式

创建和提供的数据,包括电子书、数字音乐、数字游戏等;数字服务指允许消费者以

数字形式创建、处理或存储数据或访问此类数据的服务,或允许共享由消费者或该

服务的其他使用者以数字形式上传或创建的数据,或允许与这些数据进行其他形

式互动的服务,以社交媒体、云服务、搜索引擎等为典型代表。栜

实践中,以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为标的物的合同中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现

象:消费者通常对标的物的技术参数知之甚少,只能被动接受经营者提供的合同文

本。这导致此类合同往往仅为消费者的权利设置了极低标准,栞经营者的给付只

需满足这一低标准,那么就符合合同要求。这对消费者来说极为不利。有鉴于此,
欧盟2019/770号指令第6—10条开创性地突破了传统合同法中纯粹依靠主观标

准(即合同条款)判断标的物是否符合合同的单一模式,构建了多维综合判断体系。
具体而言,第6条总体规定经营者给付的数字内容或数字服务需要满足第7—10
条的各项要求;第7条规定合同符合性的主观要求;第8条规定合同符合性的客观

要求,明确即使符合合同约定,但若不满足同类产品通常品质或使用目的,仍构成

瑕疵给付;第9条规定数字内容与数字服务的不当集成问题;第10条则涉及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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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栚

栛

栜

栞

Vgl.ChristianeWendehorst,锇DieDigitalisierungunddasBGB》,NeueJuristischeWochenschrift,

Heft36,2016,S.2609 2613,hierS.2613.
GesetzentwurfderBundesregierung,EntwurfeinesGesetzeszurUmsetzungderRichtlinie湽ber

bestimmtevertragsrechtlicheAspektederBereitstellungdigitalerInhalteunddigitalerDienstleistungen,

BT灢Drucksache19/27653,S.1.
全文参见https://eur灢lex.europa.eu/legal灢content/EN/TXT/PDF/? uri=CELEX:32019L0770,访

问日期:2024 10 28。
关于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的概念详解,参见吴逸越:《论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及其给付规则———以

数字内容与数字服务区分为中心》,载《财经法学》,2024年第5期,第78 93页,这里第79 80页。

Richtlinie(EU)2019/770deseurop昡ischenParlamentsunddesRatesvom 20.Mai2019湽ber
bestimmtevertragsrechtliche AspektederBereitstellungdigitalerInhalteunddigitalerDienstleistungen,

Erw昡gungsgr湽nde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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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利保护。
本文首先系统分析欧盟有关数字内容与数字服务的合同符合性的主观要求、

客观要求以及不当集成方面的规定。栙 其次,探讨德国在进行转化立法过程中的

特点、创新与局限。最后,结合我国现行法的实际情况,讨论欧盟和德国立法对完

善我国数字产品法律规制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二、欧盟指令对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合同符合性的主观要求

合同符合性的主观要求,意味着合同标的物需要满足经营者和消费者的约定。
根据欧盟2019/770号指令第7条,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的合同符合性尤其体现在

以下四个方面。
(一)符合约定的特征

具体 而 言,数 字 产 品 应 在 描 述 (Beschreibung)、数 量、质 量、功 能 性

(Funktionalit昡t)、兼容性(Kompatibilit昡t)、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昡t)和其他特

征方面符合合同的要求。其中,“描述暠是一个广义术语,涵盖了合同中关于数字内

容或数字服务特征的各项说明,栚除明确列举的特征外,还包括语言、版本等。栛 数

量和质量的含义相对明确,前者如电子书和数字音乐文件的数量,后者如数字图片

的清晰度、数字音乐的音质等。
功能性、兼容性和互操作性这三个概念则相对专业且复杂。该指令第2条对

其进行了专门解释:“功能性暠指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按照预期目的正常运行的能

力。例如,是否存在影响数字内容或数字服务充分实现其预期功能的技术限制,如
数字版权管理保护或区域编码限制。栜 “兼容性暠指数字内容或数字服务能够与同

类产品通常使用的硬件或软件无缝协作的能力,且无需对该数字内容或数字服务

进行转换。例如,一款电子游戏是否与特定的显卡兼容,数字版电影能否以指定编

码格式在计算机和其他特定设备上播放,或者一本电子书能否在不同类型的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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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栚

栛

栜

欧盟2019/770号指令第10条针对的是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侵犯了第三人的权利,即存在权利瑕疵

的情形,与传统合同法中有关权利瑕疵的规定并无二致。因此,下文中的论述将聚焦于数字产品本身的合同

符合性问题,对于权利瑕疵不再赘述。

DirkStaudenmayer,inReinerSchulze/DirkStaudenmayer(eds.),EUDigitalLaw:Article灢by灢
ArticleCommentary,1.edition,Baden灢Baden:VerlagNomos,2020,DigitalContentDirective(2019/770)

Art.7,Rn.25.
Vgl.Richtlinie(EU)2019/770deseurop昡ischenParlamentsunddesRatesvom20.Mai2019湽ber

bestimmtevertragsrechtliche AspektederBereitstellungdigitalerInhalteunddigitalerDienstleistungen,

Erw昡gungsgr湽nde42.
Richtlinie(EU)2019/770deseurop昡ischenParlamentsunddesRatesvom 20.Mai2019湽ber

bestimmtevertragsrechtliche AspektederBereitstellungdigitalerInhalteunddigitalerDienstleistungen,

Erw昡gungsgr湽nde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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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上阅读。栙 “互操作性暠指数字内容或数字服务能够与通常用于同类产品的硬

件或软件之外的其他硬件或软件一起运行的能力,例如可否在其他操作系统中正

常运行。满足互操作性要求意味着该数字内容或数字服务具备与其他软件或硬件

进行信息交换的能力,并能够有效利用所交换的信息。栚

如果消费者和经营者就上述各项特征达成约定,则经营者提供的数字内容或

数字服务就必须符合约定,否则就构成瑕疵给付。
(二)符合约定的特定目的

这一要求意味着标的物要符合消费者预期的特定目的,该目的需由消费者最

迟在合同订立时告知经营者,并获得经营者同意。此处之所以强调“特定目的暠,是
相对于通常使用目的而言的,因而针对的是数字内容或数字服务的非常规使用。
正因为这样的特定目的完全取决于特定消费者的个体需求,而经营者完全无法预

测,所以要求消费者最迟在合同订立时告知经营者,如果经营者表示同意,栛则可

认为该特定目的已通过“要约—承诺暠的方式达成合意,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从而

产生拘束力。因此,作为合同标的物的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应当符合双方约定的

特定目的。
(三)符合约定的附件和客户服务

这一要求是指,经营者有义务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所有附件、说明书(包括安装

说明)和客户服务。由于合同标的物的数字属性,此处的“附件暠不仅包括传统的实

体配件,如用于存储数字音乐的光盘保护套,还应包括辅助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正

常运行的软件,如设备驱动程序。同理,“说明书暠通常是消费者使用数字内容和数

字服务所必需的,不仅包括纸质版的文字和图片说明,也包括电子形式的各类说明

书。栜 之所以专门将安装说明列举出来,是因为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往往需要正确

安装之后才可以发挥功能,因此安装说明的质量和完整性构成产品正常运行的关键

前提条件。由于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的复杂属性,客户服务往往被其经营者作为一

个重要的“卖点暠,因而成为衡量合同符合性的主观要求之一。栞 因此,经营者在合同

中所承诺的客户服务能否兑现,也是一项判断合同是否得到完全履行的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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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栚

栛

栜

栞

ReinerSchulze,inReinerSchulze(Schriftleitung),B湽rgerlichesGesetzbuchHandkommentar,12.
Auflage,Baden灢Baden:VerlagNomos,2024,曥327e,Rn.13.

Richtlinie(EU)2019/770deseurop昡ischenParlamentsunddesRatesvom 20.Mai2019湽ber
bestimmtevertragsrechtliche AspektederBereitstellungdigitalerInhalteunddigitalerDienstleistungen,

Erw昡gungsgr湽nde43.
DirkStaudenmayer,inReinerSchulze/DirkStaudenmayer(eds.),EUDigitalLaw:Article灢by灢Ar灢

ticleCommentary,DigitalContentDirective(2019/770)Art.7,Rn.46.
同注栙,曥327e,Rn.17。
同注栛,R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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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符合约定的更新

由于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不断发展,经营者可能会与消费者约定,一旦出现更

新或新功能,须及时向消费者提供。因此,在判断数字内容或数字服务是否符合合

同约定时,还应考虑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是否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进行了更新。
判断依据不仅包括经营者是否提供了更新,还涉及更新的质量和完整性。若经营

者未能依约提供更新,或者所提供的更新存在缺陷、不完整或功能性障碍,栙均应

视为违反合同约定。
(五)小结

欧盟2019/770号指令中“合同标的物须符合双方约定暠这一规则,从实质内容

上看,相比传统民法理论并无重大变化,功能性、兼容性和互操作性等新概念也是

在数字化背景下进一步细致化和专业化的标的物特征。然而,相比于传统民法往

往将“符合约定暠视为判断合同符合性的唯一标准,欧盟2019/770号指令仅将其定

位为合同符合性的“主观要求暠,这一定位转变意味着针对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的

合同符合性标准将得到显著扩展,超越了纯粹依赖当事人约定的传统框架。

三、欧盟指令对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合同符合性的客观要求

如前所述,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欧盟立法者认为,数字内容或数字服务不

仅应符合当事人的约定,即合同符合性的主观要求,还应满足合同符合性的客观要

求,栚因而在指令中为后者设置了多方面的具体要求。
(一)符合同类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的通常使用目的

欧盟2019/770号指令第8条第1款a项规定,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要适用

于同类产品的通常使用目的。“同类产品暠这一表述也出现在该指令第45项“鉴
于条款暠(Erw昡gungsgrund)对“兼容性暠和“互操作性暠的定义中,应当做相同理

解。但是,究竟该如何界定哪些属于同类产品,指令并未言明。值得注意的是,
关于通常使用目的,指令在此处明确使用了复数形式(thepurposes)。这意味着

如果同类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具有不止一项通常使用目的,则必须全部符合,只
符合其中的部分也不满足要求。栛 此外,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的“通常使用目的暠
具有动态性,因为相比于传统的商品,它们仍属新兴产品,其市场用途尚处在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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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栚

栛

Vgl.Richtlinie(EU)2019/770deseurop昡ischenParlamentsunddesRatesvom20.Mai2019湽ber
bestimmtevertragsrechtliche AspektederBereitstellungdigitalerInhalteunddigitalerDienstleistungen,

Erw昡gungsgr湽nde44.
同上,Erw昡gungsgr湽nde45。

DirkStaudenmayer,inReinerSchulze/DirkStaudenmayer(eds.),EUDigitalLaw:Article灢by灢
ArticleCommentary,DigitalContentDirective(2019/770)Art.8,Rn.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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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过程中。栙 但是,既然欧盟立法者使用了这一表达,就需要根据市场交易的

观点(Verkehrsanschauung),判断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是否适用于通常目的。栚 因

此,规范意义上的“通常使用目的暠可能取决于普通消费者的普遍使用习惯。栛 例

如,电子书的通常使用目的就是供人阅读使用,并不包括“听书暠的功能;云存储服

务的通常使用目的不涵盖在线编辑所存储的图片或文档的功能。
除此之外,为了给确定“通常使用目的暠提供一定的判断标准,指令提出可参考

现行的欧盟或者成员国法以及技术标准,在没有相关技术标准的情况下也可以考

虑适用行业特定的行为准则。
(二)在数量、特性和特征方面与同类产品一致并符合消费者合理期待

根据这一要求,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在数量、特性和特征方面需要满足两个关

键标准:一是同类产品的通常标准;二是消费者基于产品性质以及经营者(或合同

链条中上游的其他主体或其代表)所作出的公开声明(特别是在广告或标签上作出

的声明)而形成的合理期待。可见,无论经营者和消费者的相关合同条款如何约

定,同类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的通常标准或因经营者的公开声明而产生的消费者

合理期待,均对经营者具有约束力,如果不满足,则构成不符合合同内容。此处的

具体指标需要逐项解读。
首先,此处的“数量暠与前述合同符合性的主观要求中的“数量暠无区别,例如数

字音乐文件的数量等。另外,指令明确列举的特性和特征包括功能性、兼容性、可
访问性(Zug昡nglichkeit)、连续性(Kontinuit昡t)和安全性(Sicherheit)。对比该指令

第7条可以发现,功能性和兼容性亦属于合同符合性的主观要求,两处的含义保持

一致。而可访问性、连续性和安全性则是合同符合性的客观要求中特有的要素,指
令本身未对这三个概念作出明确定义。根据学者的解读,“可访问性暠是指为消费

者提供获取数字内容或数字服务的便捷途径,如下载权限或云端访问许可;“连续

性暠则要求经营者所提供的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在质量和性能方面保持不间断的

稳定性;而“安全性暠主要针对网络安全保障,既包括保护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本

身,也包括防护消费者的数字环境,使其免受非法访问、数据篡改或系统破坏,以及

针对硬件的网络攻击。此外,安全性还涉及更具体的风险防范,例如个人数据保护

和数字支付流程的安全等。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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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栚

栛

栜

DirkStaudenmayer,inReinerSchulze/DirkStaudenmayer(eds.),EUDigitalLaw:Article灢by灢Ar灢
ticleCommentary,DigitalContentDirective(2019/770)Art.8,Rn.20.

MatthiasWendland/LukasSoritz,in WolfgangHau/RomanPoseck (Hrsg.),Beck暞scherOnline灢
KommentarBGB,71.Edition,M湽nchen:VerlagC.H.Beck,01.08.2023,BGB曥327e,Rn.41.

同注栙,Rn.22。
同注栙,Rn.56。



吴逸越:多管齐下:欧盟与德国法中数字产品瑕疵的判断标准

其次,这一客观要求除了以同类产品的通常标准为判断依据之外,还将经营者

或者合同链条中上游主体及其代表所作出的公开声明纳入考量范围,因为来自经

营者方面的公开声明很可能会影响消费者对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性质的期待。栙

这一规定包含了以下几点要求:第一,声明必须是公开作出的,即面向非特定受众,
无论采用何种媒介形式,诸如互联网、纸质宣传广告、促销活动等均可。第二,合同

链条中上游主体范围广泛,包括中间商、员工、代表、广告代理、经纪人等各类相关

人员。栚 第三,经营者如果在和消费者订立合同的过程中作出了某些关于数字内

容和数字服务特性的说明,则该说明应被视为合同的组成部分,从而归入合同主观

符合性的范畴。然而,指令在此处将经营者的公开声明一概视为客观符合性的标

准,说明其主要针对经营者在合同订立过程之外作出的公开声明。
为了避免经营者承担过于严苛的责任,欧盟2019/770号指令第8条第1款b

项规定了三种情形,在这些情形下,若经营者能够成功举证,则可不受前述“其他人

的公开声明暠的约束:其一,经营者对相关公开声明并不知情,且无合理理由应当知

情。至于经营者究竟是否知晓某项声明,则应根据相关市场上对经营者适用的注

意义务标准来确定。栛 作出声明的上游主体应根据其身份加以区分:若系代表经

营者行事的人员,其行为实际处于经营者的监督管理范围之内,故应适用比较严格

的标准;若系中间商或其他人员的声明,则应根据经营者的规模和组织结构、数字

内容和数字服务的价值以及个案的其他具体情况,判断其是否知情。栜 其二,在合

同订立时,公开声明已通过与原先相同或类似的方式更正。此处“相同或类似的方

式暠通常指相同媒介或者具有等效传播效果的其他媒介。其三,购买数字内容或数

字服务的决定不可能受到该公开声明的影响。例如,当消费者订立合同时并不知

情,或声明虽未被有效更正,但消费者已通过其他渠道获知了更正后的信息。
(三)附件和说明书符合客观要求

根据该要求,经营者应提供符合消费者合理期待的相关附件和说明书。虽然

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的某些附件具有独立的价值且可能会被单独交易,但若消费

者有合理理由期待在获得主产品的同时一并获得相关附件,那么提供相关附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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栚

栛

栜

GesetzentwurfderBundesregierung,EntwurfeinesGesetzeszurUmsetzungderRichtlinie湽ber
bestimmtevertragsrechtlicheAspektederBereitstellungdigitalerInhalteunddigitalerDienstleistungen,S.
57.

Axel Metzger,in Franz J湽rgen S昡cker/Roland Rixecker/Hartmut Oetker/Bettina Limperg
(Hrsg.),M湽nchenerKommentarzum B湽rgerlichenGesetzbuch,9.Auflage,M湽nchen:VerlagC.H.
Beck,2022,BGB曥327e,Rn.43.

DirkStaudenmayer,inReinerSchulze/DirkStaudenmayer(eds.),EUDigitalLaw:Article灢by灢Ar灢
ticleCommentary,DigitalContentDirective(2019/770)Art.8,Rn.69.

同注栚,BGB曥327e,Rn.44。



《德国研究》 2025年 第2期 第40卷 总第160期

Deutschland灢Studien

成为合同符合性的客观要求,且其价值已被包含在产品价格之内。栙 相比于传统

商品,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的相对复杂性使说明书成为消费者正常使用或访问的

必要条件。栚 因此,即使合同未明确约定,经营者也需根据消费者合理期待提供相

应说明书。
与前两点客观要求不同,此处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同类产品的“通常状况暠或

“通常标准暠,而仅以消费者的合理期待为准。在判断期待范围时,要基于一个客观

消费者的视角,考虑到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的性质和目的、具体情况以及合同双方

的习惯,栛至少应包含实现消费者通常使用目的所必要的附件和说明。栜

(四)与试用版或预览版相一致

欧盟2019/770号指令第8条第1款d项提出了合同符合性的客观要求的另

一项标准,即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必须与经营者在订立合同前所提供的试用版

(Testversion)或预览版(Voranzeige)保持一致。在消费者正式签订合同之前,经
营者往往会为了吸引消费者购买而提供功能受限的试用版,栞例如电子书的试读

样本。栟 而预览版则可以由图片或视频演示组成,用来反映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

的特性,例如应用商店中对 App的可视化展示。栠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试用版不同

于实践中常见的测试版(Beta灢Version)。测试版指的是电脑程序或者电子游戏的

尚未完成的版本,其虽已具备基本功能,但尚未完成全面错误测试,因而可能会出

现崩溃或漏洞。栢 如果消费者参与了某软件的测试,实际上是与经营者就测试版

订立了一份数字内容合同。在此情况下,未来发布的完整版本(Vollversion)产品

不能作为比较标准。因为消费者明知其为测试版产品时合理预期必然降低,所以

产品质量标准应以其他测试版本为参照依据。栣 特别是当软件开发者与消费者就

测试版软件的试用订立合同,而该软件未来需付费才可使用完整版或者扩展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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栢

栣

DirkStaudenmayer,inReinerSchulze/DirkStaudenmayer(eds.),EUDigitalLaw:Article灢by灢Ar灢
ticleCommentary,DigitalContentDirective(2019/770)Art.8,Rn.74.

同上,Rn.75。

MatthiasWendland/LukasSoritz,in WolfgangHau/RomanPoseck (Hrsg.),Beck暞scherOnline灢
KommentarBGB,BGB曥327e,Rn.62.

同注栙,Rn.77。
同注栛,Rn.57。

ReinerSchulze,in ReinerSchulze (Schriftleitung),B湽rgerlichesGesetzbuch Handkommentar,

曥327e,Rn.27.
同注栛,Rn.58。

Vgl.FelixW昳lwer,锇WasisteineBeta灢Version? Verst昡ndlicherkl昡rt》,2018 09 09,https://

praxistipps.chip.de/was灢ist灢eine灢beta灢version灢verstaendlich灢erklaert_41732,访问日期:2024 10 28。

GeraldSpindler,锇UmsetzungderRichtlinie湽berdigitaleInhalteindasBGB》,Multimediaund
Recht,Heft6,2021,S.451 457,hierS.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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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栙显然也不在欧盟2019/770号指令第8条第1款d项的规范范围之内。
需要注意的是,指令明确将合同符合性的评判标准限定为“订立合同前暠所提

供的试用版和预览版。这一重要的时间节点意味着,订立合同之后经营者提供的

任何试用版或者预览版均不得作为合同符合性客观要求的依据。这一限制有其合

理性,因为合同订立之后的测试版或预览版可能具有新开发的功能,如果将其作为

客观要求回溯适用到之前签订的合同之上,则可能会阻碍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的

创新速度。栚

总体来看,这一规定确保了消费者基于体验或预览所形成的合理期待与最终

获得的产品之间的一致性,强化了数字市场中的消费者信任。通过明确将试用版

或预览版纳入合同符合性的客观要求,立法者为消费者创造了更为透明和可预期

的数字消费环境。
(五)更新的义务

欧盟2019/770号指令第8条第2款规定了经营者的更新义务,要求其必须通知

消费者并向其提供维持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合同符合性所必需的更新,包括安全更

新。有学者称更新义务为整个指令中最具创新性的亮点。栛 其主要目的是确保数字

内容和数字服务在数字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仍能在一定期限内保持符合合同要

求的状态。栜 通过确立更新义务,指令在数字领域建立了一种动态的合同符合性标

准,超越了传统的静态一次性评估模式,更适应数字时代产品特性与消费者需求。

1.更新义务的内容

(1)更新的概念与范围

根据欧盟2019/770号指令第8条第2款,经营者的更新义务涵盖了所有为确

保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符合合同要求所必需的更新。“更新暠在此处要从广义上理

解,既包括“更新暠(Update),也包括“升级暠(Upgrade):栞前者通常指数字内容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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栞

Vgl.ReinerSchulze,inReinerSchulze(Schriftleitung),B湽rgerlichesGesetzbuch Handkommen灢
tar,曥327e,Rn.27.

Vgl.MichaelGr湽nberger,锇Vertr昡ge湽berdigitaleG湽ter》,Archivf湽rdiecivilistischePraxis,

2018,Heft2,S.213 296,hierS.253f.
Vgl.ChristianeWendehorst,锇AktualisierungenundanderedigitaleDauerleistungen》,inJohannesStaben灢

theiner/ChristianeWendehorst/BrigittaZ昳chling灢Jud(Hrsg.),Dasneueeurop昡ischeGew昡hrleistungsrecht:Zuden
Richtlinien(EU)2019/771湽berdenWarenkaufsowie(EU)2019/770湽berdigitaleInhalteunddigitaleDienst灢
leistungen,1.Auflage,Wien:VerlagManz,2019,S.111.

DirkStaudenmayer,inReinerSchulze/DirkStaudenmayer(eds.),EUDigitalLaw:Article灢by灢Article
Commentary,DigitalContentDirective(2019/770)Art.8,Rn.113.

GesetzentwurfderBundesregierung,EntwurfeinesGesetzeszurUmsetzungderRichtlinie湽ber
bestimmtevertragsrechtlicheAspektederBereitstellungdigitalerInhalteunddigitalerDienstleistungen,S.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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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服务的一个新的版本,而后者则通常要包含新的功能和根本性的改进。栙

经营者更新义务的范围有两个重要的边界:首先,“符合合同要求暠表明不论相

关更新是出于维持合同的客观符合性还是主观符合性的必要,都在更新义务的覆

盖范围之内。这确保了产品能够持续满足消费者的合理期待和市场标准。其次,
经营者的更新义务也仅限于“必要暠的更新。这意味着如果原版本仍能满足合同要

求,即使经营者发布了更新或升级版本,也不产生向消费者提供更新的义务。这一

限定平衡了消费者权益保护与经营者负担之间的关系。
(2)安全更新的特殊地位

欧盟2019/770号指令第8条第2款特别强调了安全更新,明确将其纳入经营

者更新义务的范畴,从而补充了前述合同符合性的客观要求中对安全性的要求。栚

该指令第47项“鉴于条款暠也专门强调了经营者通过安全更新来维持产品合同符

合性和安全性的义务。栛 这种特别强调表明安全更新是欧盟立法者的核心关切,栜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安全更新适用特殊法律规定,而是在整体更新义务框架内给予

其突出位置。
(3)通知更新的义务

欧盟2019/770号指令同时规定了经营者通知更新的义务,即经营者必须在更

新可用时告知消费者,但是并未对其作出进一步规定,从而保留了实施细节的灵活

性:首先,通知主体既可以是经营者本身,也可以是代表经营者的第三方。其次,具
体通知的方式由经营者自行决定,如智能手机 App可以通过屏幕弹窗提醒用户。栞

最后,通知的时间也允许根据情况灵活安排,并不一定要在实际进行更新之前发布

通知。特别是在安全更新的情况下,提前通知反而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假设更

新的目的是修补某一安全漏洞,如果在更新之前通知消费者,可能会导致黑客在漏

洞修复前对其集中攻击。栟 因此,实施更新与通知更新之间并无固定的先后顺序,
也不排除在提供更新的同时发布通知,并且可以将两者合成一个操作一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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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Schippel,锇DiePflichtzurBereitstellungvon Aktualisierungenf湽rdigitaleProdukte》,

Kommunikation& Recht,Heft3,2021,S.151 153,hierS.151.
ReinerSchulze,in ReinerSchulze (Schriftleitung),B湽rgerlichesGesetzbuch Handkommentar,

曥327f,Rn.5.
Vgl.Richtlinie(EU)2019/770deseurop昡ischenParlamentsunddesRatesvom20.Mai2019湽ber

bestimmtevertragsrechtliche AspektederBereitstellungdigitalerInhalteunddigitalerDienstleistungen,

Erw昡gungsgr湽nde47.
DirkStaudenmayer,inReinerSchulze/DirkStaudenmayer(eds.),EUDigitalLaw:Article灢by灢Ar灢

ticleCommentary,DigitalContentDirective(2019/770)Art.8,Rn.116.
同上,Rn.125 128。

Vgl.GeraldSpindler,锇UmsetzungderRichtlinie湽berdigitaleInhalteindasBGB》,S.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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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平衡的设计既确保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又考虑到数字环境中的实际操作需求

和安全因素。

2.更新义务的存续期间

更新义务的存续期间根据合同的性质呈现差异化规则:对于继续性合同(如一

年期云存储服务),更新义务的边界相对明确———经营者需在整个合同期内履行通

知并提供更新的义务。而对于一时性合同(如购买电子书),欧盟2019/770号指令

打破了传统买卖合同法理论将风险转移时间作为判断合同符合性关键节点的做

法,栙创新性地延展了经营者责任,要求其在“消费者可以合理期待的期间内(需综

合考量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的种类和用途以及合同的情况和类型)暠继续承担更新

义务。这意味着经营者更新义务的存续时间延伸至给付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

之后。
至于如何判断消费者可以合理期待的期间,则可以结合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

的目的来看。如果其目的是为了参与某特定事件,例如专门用来收看某届奥运会

比赛的视频软件,那么通常随着特定事件的结束也就无需再继续更新。而如果是

与实物相融合的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则主要应考虑该物品的通常使用寿命。例

如,若合同标的物为智能家居 App,那么应通过考虑家用设备的正常使用寿命来确

定更新义务存续期间。栚 值得注意的是,更新义务的存续期间甚至有可能超出标

的物的质保期限,尤其是在涉及安全更新时。栛

3.更新义务相关责任的免除

原则上,消费者应享有自主决定是否安装更新的权利。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消
费者可能有不进行某项更新的正当理由,例如,某项更新仅涉及数字内容和数字服

务页面排版的变化,而消费者更习惯于旧版的排版。栜 在尊重消费者自主决定的

前提下,如果经营者已经向消费者提供了必要的更新,但是消费者并未进行安装,
那么消费者就不能再合理期待数字内容或数字服务继续满足合同要求,经营者亦

无需对此承担责任。这正是欧盟2019/770号指令第8条第3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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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l.HansBrox/Wolf灢Dietrich Walker,BesonderesSchuldrecht,45.Auflage,M湽nchen:Verlag
C.H.Beck,2021,S.35.

Vgl.GesetzentwurfderBundesregierung,EntwurfeinesGesetzeszurUmsetzungderRichtli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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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tlinie(EU)2019/770deseurop昡ischenParlamentsunddesRatesvom 20.Mai2019湽ber
bestimmtevertragsrechtliche AspektederBereitstellungdigitalerInhalteunddigitalerDienstleistungen,

Erw昡gungsgr湽nde47.
同注栙,S.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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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如果经营者按照前述规定向消费者提供了更新,并告知其可更新的

内容以及不安装更新可能带来的后果,而消费者未在合理期限内安装这些更新,且
未安装或未正确安装更新不是经营者提供了错误的安装指引所致,那么经营者无

需对因缺乏该更新而产生的任何违约情况承担责任。此项规定在保障消费者自主

选择权的同时,也维护了经营者的正当利益,实现了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平衡。
(六)提供最新版本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的义务

根据欧盟2019/770号指令第8条第6款,如果合同当事人没有其他约定,则
经营者有义务提供合同订立时可获得的最新版本的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对此规

定的理解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条款中“如果合同当事人没有其他约定暠的表述明确将此要求归类为合

同符合性的客观要求。在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更新换代极为频繁的背景下,较新

的版本通常意味着更多的功能或更好的使用体验。而随着新版本的发布,旧版本

常会以优惠价格继续销售。以电子游戏“NBA2K暠为例,自1999年首版发行以来,
该系列几乎每年推出新版本,新版上市后,旧版往往会降价销售。因此,如果消费

者和经营者明确约定购买特定旧版本,那么经营者显然没有义务提供最新版本;反
之,如果双方订立合同之时仅写明标的物名称而未标明版本号,则经营者有义务提

供最新版本的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
其次,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的最新版本通常可以通过经营者或制造商用于营

销目的的“官方暠产品名称或主要版本号来识别,如“Windows10暠“微信 8.0.51
版暠等。如果消费者在首次启动产品时需要加载更新才能达到最新版本的状态,则
不违反提供最新版本产品的要求。栙

最后,判断最新版本的时间是合同订立之时。对消费者来说,合同订立时间直

接影响其产品版本选择和价格预期。经营者无义务提供合同订立后发布的新

版本。
(七)小结

欧盟2019/770号指令通过设立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的合同符合性客观要求,
确保了消费者即使在未与经营者达成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也能获得符合通常标准

的产品,从而弥补了传统合同法在应对产品数字特性方面的不足。在这套多层次

的客观要求体系中,与试用版或预览版相一致的要求、更新义务以及提供最新版本

的义务,均体现了鲜明的数字化特征,也标志着欧盟数字消费者保护法的重大进

步。这不仅适应了数字产品的技术特性和市场现实,还形成了消费者保护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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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经营者留有创新和差异化竞争的空间。

四、欧盟指令对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不当集成的规制

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要实现其效用,必须与消费者的数字环境进行适当集成。
以电子游戏为例,其运行通常必须依赖硬件设备(电脑、鼠标等)、基础软件(操作系

统)以及网络连接等多重技术环境条件。栙 欧盟2019/770号指令第2条为此专门

定义了两个关键概念:“集成暠(Integration)和“数字环境暠(digitaleUmgebung)。
“集成暠指的是将数字内容或数字服务融入并连接消费者的数字环境组件,使其能

够符合本指令规定的合同符合性要求并正常使用。而“数字环境暠是指消费者访问

或使用数字内容或数字服务所需的各类硬件、软件和网络连接。
当集成后的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满足合同符合性的各方面要求并能够正常使

用时,就构成适当的集成;栚反之,则构成所谓不当集成(unsachgem昡昚eIntegra灢
tion)。根据欧盟2019/770号指令第9条,如果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是由经营者集

成或在其负责下集成的,或者本应由消费者集成但因经营者提供的集成说明存在

缺陷而导致不当集成时,这种因不当集成所造成的任何违约都应被视为数字内容

和数字服务的违约。因此,如果是经营者进行的集成(例如通过软件安装),则不当

集成的产品必然不符合合同要求。而如果是消费者自行进行集成,则只有因经营

者提供的说明存在缺陷而导致不当集成时,才构成不符合合同要求。简言之,如果

不当集成不是由经营者实施的,且并非源于经营者提供的存在缺陷的说明,则该数

字内容和数字服务不应被认定为不符合合同要求。

五、德国对欧盟立法的转化———数字产品瑕疵规则

根据《欧盟运行方式条约》(Vertrag湽berdieArbeitsweisederEurop昡ischen
Union)第288条第3款,欧盟指令对于每个成员国都具有约束力,成员国必须达到

指令规定的目标,但可以自行选择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方式和手段。换言之,欧盟

指令间接适用于各成员国,成员国有义务将其转化为国内法。栛 为此,德国于2021
年6月25日颁布《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指令转化法》(GesetzzurUmsetzung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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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etteS湨n湨chal,in ReinerSchulze/DirkStaudenmayer (eds.),EU DigitalLaw:Article灢by灢
ArticleCommentary,1.edition,Baden灢Baden:VerlagNomos,2020,DigitalContentDirective(2019/770)

Art.2,Rn.35ff.
Vgl.GesetzentwurfderBundesregierung,EntwurfeinesGesetzeszurUmsetzungderRichtlinie

湽berbestimmtevertragsrechtlicheAspektederBereitstellungdigitalerInhalteunddigitalerDienstleis灢
tungen,S.58.

MatthiasRuffert,inChristianCalliess/MatthiasRuffert(Hrsg.),EUV/AEUVKommentar,6.
Auflage,M湽nchen:C.H.Beck,2022,AEUVArt.288,Rn.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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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tlinie湽berbestimmtevertragsrechtlicheAspektederBereitstellungdigitaler
InhalteunddigitalerDienstleistungen),对欧盟2019/770号指令进行了1暶1的转

化。栙 其中,有关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之合同符合性规则集中于《德国民法典》第

327d—327g条中。从内容上来看,德国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展现出了下列特色与

独创性。
(一)将“数字产品暠作为“数字内容暠和“数字服务暠的上位概念

欧盟2019/770号指令第1条分别定义了“数字内容暠和“数字服务暠两个概念,虽
然它们在本质属性上有所区别,但在合同符合性方面适用完全相同的规则。指令第

6—10条始终将二者一并列举,造成了表达上的冗余和理解上的不便。
出于形式简洁和表达方便的考虑,德国立法者在转化该指令时采取了一项重

要的概念整合策略———引入“数字产品暠(digitaleProdukte)作为“数字内容暠和“数
字服务暠的上位概念。栚 这一创新做法并非凭空而来,早在欧盟2019/770号指令正

式出台之前,德国学界已有学者提出了“数字商品暠(digitaleG湽ter)栛等概念,为这

一整合奠定了理论基础。
对“数字产品暠这一上位概念的采用具有显著优势:首先,它极大地简化了法律

条文的表述,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其次,它提高了法律适用的清晰度,尤其是在讨

论合同符合性等二者适用完全相同的规则的情况下;最后,由于作为上位概念的

“数字产品暠全面适用于德国法中所有涉及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的规定,它展现了

德国立法者对数字领域法律概念的系统性思考。
(二)使用数字产品瑕疵的概念

欧盟2019/770号指令第6—10条围绕数字产品的“合同符合性暠(Vertrags灢
m昡昚igkeit)构建规范体系。第6条作为统领性条文概括规定:“经营者应向消费者

提供数字内容或数字服务,这些内容或服务在不影响第10条规定的情况下,应符

合第7条、第8条和第9条的相关要求。暠不满足合同符合性要求的数字产品就被

认定为违约(vertragswidrig)。值得注意的是,该指令通篇未使用“产品瑕疵暠的概

念,仅在“鉴于条款暠第54项中提到“权利瑕疵暠。德国立法者在转化欧盟指令时,
遵循了本国法律体系的内在逻辑,在《德国民法典》第327d条中规定:“如果经营者

根据第327条或第327a条所规定的消费者合同有义务提供数字产品,那么其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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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晶:《数字交易的欧盟路径与德国模式———暣德国民法典暤数字产品合同规则对债法的“补丁式暠更
新》,载《欧洲研究》,2023年第3期,第99 134页,这里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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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immtevertragsrechtlicheAspektederBereitstellungdigitalerInhalteunddigitalerDienstleistun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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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数字产品必须依照第327e—327g条的规定不存在产品瑕疵和权利瑕疵。暠
对比《德国民法典》第327d条和欧盟2019/770号指令第6条,可以看出,德国

的转化策略呈现两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方面遵从本国民法传统,延续了长期使用的

“瑕疵暠概念(即缺乏合同符合性的给付栙)以及“物的瑕疵暠和“权利瑕疵暠的二元划

分体系,栚通过以“产品瑕疵暠替代“物的瑕疵暠,并将其与“权利瑕疵暠并列,保持了

德国民法概念体系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也巧妙满足了欧盟指令的实质要求,虽然未

直接采用“合同符合性暠和“违约暠的表述,却通过传统民法概念实现了相同的规制

效果。这既确保了欧盟法的统一实施,又维护了国内法律体系的自洽,提供了欧盟

法与国内法平衡的范例。
(三)整合的产品瑕疵规定

欧盟2019/770号指令分散使用三个条文(第7—9条),分别规制了合同符合

性的主观要求、客观要求和不当集成问题,结构松散且逻辑不清。而德国立法者对

这三部分内容进行了高度整合与精炼,使其成为《德国民法典》第327e条单一条

文,并在第1款中开宗明义地规定:“如果数字产品在关键时间点符合本分节规定

的主观要求、客观要求以及集成要求,则视为不存在产品瑕疵。暠先由这样一句提纲

挈领的表述确立了产品瑕疵的总框架,随后再通过分款方式逐一细化各项具体要

求,这一结构安排遵循“先总后分暠的经典立法技术,使产品瑕疵的规定逻辑清楚,
一目了然,便于法律适用。更为难得的是,尽管整合了指令中的三个条文内容,德
国立法者通过精炼的语言表达,使第327e条并未显得过于冗长臃肿。

(四)独立的更新义务

欧盟2019/770号指令中的更新义务规定较为分散且繁复:第7条d项涵盖了

合同约定的更新(主观要求),而第8条第2款和第3款则以较大篇幅来规制经营

者基于客观要求的更新义务。这种分散式规定不仅使法律条文冗长复杂,也不利

于凸显更新义务在数字产品规制中的重要地位。对此,德国立法者采取了更加精

细化的立法策略,将经营者的更新义务从主观和客观要求中提炼出来,独立成一个

条文位于“产品瑕疵暠规定之后,作为进一步细化规定。栛

这一处理方式具有多重优势:首先,它有效突出了更新义务作为数字产品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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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海因·克茨:《德国合同法(第2版)》,叶玮昱、张焕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第180页。

例如,《德国民法典》第433条第1款第2句规定“出卖人必须使买受人取得没有物的瑕疵和权利瑕

疵的物暠,接下来第434条规定物的瑕疵,第435条则规定权利瑕疵;第536条规定了租赁合同中租赁物存在

物的瑕疵或者权利瑕疵时承租人享有减少租金的权利;第633条规定了承揽合同中承揽人必须使定作人取

得没有物的瑕疵和权利瑕疵的工作成果。

Vgl.AxelMetzger,inFranzJ湽rgenS昡cker/RolandRixecker/HartmutOetker/BettinaLimperg
(Hrsg.),M湽nchenerKommentarzumB湽rgerlichenGesetzbuch,BGB曥327f,Rn.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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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创新要素暠栙的独特地位;其次,它避免了产品瑕疵条文的过度臃肿,使法律

结构更加清晰;最后,它通过独立条文的形式,更加全面、系统地规制了经营者的更

新义务,便于实务中的准确适用。
(五)德国转化立法之评价

对比德国和欧盟立法,可以看出,德国在转化欧盟2019/770号指令时展现出

高超的立法技巧。德国立法者既完全吸纳了欧盟指令之内容,又充分考虑到本国

现有法律,尤其是《德国民法典》的传统体例、结构和概念框架,尽可能推动欧盟指

令内容与本国已有立法相融合,提升新法的可适用性与体系协调性。然而,学者们

对德国的转化立法仍提出了若干批评意见。
其一,法典体例结构错位。德国将数字产品规则集中于《德国民法典》第二编“债

务关系法暠第三章“合同之债暠的第2a节中,系为其全新设立的一节。这些规则处在

“债法总则暠这一部分,与“债法总则暠应当确立抽象的一般规则以及分则作为特别法

应当优先适用的逻辑不符,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德国民法典》的整体体例逻辑。栚

其二,某些表达含混不清。德国立法者对欧盟2019/770号指令中大量含义不

清的概念采取了直接照搬的策略,未作出必要的澄清。例如,“同类产品暠的表述在

数字产品合同符合性的主观要求和客观要求中被多次提及,是一个关键的参考要

素,但欧盟指令和德国转化立法均未提供明确的认定方法。栛 再如,经营者在一时

性合同中的更新义务存续期间为“消费者可以合理期待的期间内(需综合考量数字

内容和数字服务的种类和用途以及合同的情况和类型)暠,这样高度开放的表述未

经任何补充即被纳入德国法,留下了大量需解释的空间。栜 类似的表达不清、含义

不明的问题不胜枚举,不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明确性要求,实际上将大量实质性判

断留给法院在个案中进行自由裁量,可能导致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与不一致性。
尽管德国转化工作在结构整合与体系协调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概念明确性

与规则具体化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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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欧盟与德国数字产品瑕疵立法的启示

欧盟指令及德国的转化立法,不仅创新发展了传统合同法中的合同符合性理

论,更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了新思路。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

背景下,这种创新性立法模式为完善我国数字产品质量保障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国

际经验。
(一)对数字产品制定专门规则的必要性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产品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与话语权失衡问题日益凸显。
企业借助数据、平台和技术资源优势,相比于消费者而言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栙消

费者往往没有和对方协商合同条款的机会,合同交易双方的平等性无法得到保障。
数字产品交易合同大多采用格式条款形式,栚虽然我国《民法典》第496条和第497
条已从认定规则、订入规则、效力评价规则和解释适用规则四个方面对格式条款进

行控制,栛但这一传统规制框架在面对数字产品的特殊性时表现出明显不足。数

字产品的经营者可以利用消费者对数字产品的技术参数普遍认知有限的现实,为
其权利设置极低的标准,栜从而轻而易举地绕开上述对格式条款的控制。在这种

情况下,表面上基于意思自治而定的合同条款,实际上并未体现消费者的真实意

愿,反倒有可能沦为经营者“依合同暠挤压消费者权利的工具。因此,欧盟和德国立

法中引入的数字产品的客观要求和更新义务等内容,不仅没有侵蚀意思自治的领

土,反而是对消费者作出自由意思“先天不足暠的弥补。
我国《民法典》第512条第2款以“采用在线传输方式交付的标的物暠为规制对

象,表明立法者也意识到以数字产品为标的物的合同需要专门的规制。但这一款

的规定过于简陋,无法应对当前纷繁复杂的数字产品交易现实。未来立法机关对

此进行补充规定时,可以考虑制定专门的规则体系,从而实现对数字产品的精准有

效规制,为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法律保障。
(二)“瑕疵暠概念的重构

我国《民法典》第509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

127

栙

栚

栛

栜

刘颖、刘文鉴:《数字化背景下德国消费者保护法的新发展———德国暣公平消费者合同法暤评述与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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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暠这一规定确立了合同的全面履行原则,栙要求合同当事人严格按照合同约定

的标的及其质量、数量、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履行方式、价款及其结算方式等,全面

完成合同义务。栚 《民法典》第510条和第511条虽然引入了“交易习惯暠“国家标

准暠“行业标准暠“通常标准暠等合同履行的参照标准,为当事人履行合同以及履约行

为之司法评价提供依据,栛但这一规定仅适用于“当事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暠
的情况。可见,在私人自治这一民法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当事人的约定具有优先效

力,是判断合同符合性的首要准则。这一理念在买卖合同部分关于标的物瑕疵的

规定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民法典》第612—618条将标的物瑕疵明确区分为权

利瑕疵和品质瑕疵两类,而在这些条款的适用中,当事人的约定始终是判断瑕疵的

优先标准。然而,欧盟与德国数字产品立法的重要启示恰恰在于,数字产品瑕疵判

断需要突破传统“约定优先暠的单一模式,构建更为均衡的多轨制判断标准。
首先,数字产品瑕疵判断应构建“客观保障标准暠与“当事人约定暠的双层次结

构。即便当事人在合同中对数字产品质量有明确约定,该约定也不应低于法定的

客观标准。这种模式既尊重交易自由,又为消费者设置基础保障底线,特别适合广

泛存在技术信息不对称情况的数字产品交易领域。
其次,应细化数字产品的客观标准内容。这一点也是欧盟和德国立法的重中

之重。我国可在立法中明确数字产品应当符合的客观标准,包括同类产品通常具

备的功能与性能要求、适合消费者合理预期用途的要求、符合经营者公开宣传的要

求、具备安全性与兼容性的要求等。这些客观标准应结合我国《网络安全法》《数据

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强调数字产品在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方

面的合规要求,确保消费者获得符合基本质量门槛的数字产品。
最后,应明确数字产品更新义务规则。欧盟与德国立法创设的更新义务是数

字产品瑕疵体系中的重要创新,我国立法应当明确规定经营者的更新义务类型、范
围、期限以及对消费者的通知要求,以应对数字产品动态发展的特性。

(三)数字产品对其他典型合同类型的影响

欧盟2019/770号指令和德国转化立法虽专门规制数字产品合同,但是数字产

品的影响早已突破这一合同范畴。随着数字元素与传统商品的深度融合,以智能

手机、智能手表、智能家电等“智能暠产品为代表的“带数字要素的商品暠(Waren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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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涤宇、张家勇主编:《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暤评注(精要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551页。

参见崔建远主编:《合同法(第7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94页;黄薇主编:《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解读》(上册),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59 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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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第91 105页,这里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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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enElementen)已广泛成为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此时,数字要素虽然不改变

买卖合同的本质属性,但作为标的物的核心性质和特征,其功能完整性直接决定了

商品整体的使用价值。例如,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是否稳定、智能家电的控制软件

能否可靠运行,均构成评价商品本身是否符合合同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判断此类

合同标的物是否符合合同时,有必要向数字产品瑕疵的判断标准靠拢,从而实现法

律规制的系统性与一贯性。
欧盟立法者精准地把握了这一发展趋势,在欧盟2019/770号指令发布的同一

天,配套颁布了《商品销售指令》(Warenkaufrichtlinie,以下简称“欧盟2019/771号

指令暠),二者被学界形象地称为“双胞胎指令暠栙。德国立法者亦采取类似策略,同
步出台《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指令转化法》与《带数字要素商品买卖合同及其他相

关事 项 规 范 法》(GesetzzurRegelungdesVerkaufsvonSachen mitdigitalen
ElementenundandererAspektedesKaufvertrags),主要对《德国民法典》中的买

卖合同相关规定进行了系统性修订。修改后的《德国民法典》第434条在对物的

瑕疵的认定上实现了根本性转变,不再固守传统的“约定为准,其他为辅暠的模

式,而是平行规定了主观要求、客观要求和安装要求三方面的内容。这意味着,
在买卖合同物的瑕疵的判断上将综合运用三项标准,栚客观要求和安装要求从辅

助地位跃升为核心判断依据,与主观要求共同构成现代化的瑕疵判断框架。面

对这一现实,我国未来关于数字产品的相关立法,无论是采用单行法的形式,还
是扩充《民法典》第512条第2款或制定专门司法解释,都必须尊重数字产品的

特征与现状,尊重数字产品与实体商品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构建全面、系统、前
瞻的法律规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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